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3-082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通知，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3

年第

31

次工作会议审核并获得无条件通过。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开市起复牌。公司将在正式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审核批准文件后另行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

002264

公告编号：

2013-041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按规定提前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8

人，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8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

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 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关于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整改报

告》。

根据厦门证监局《关于开展规范上市公司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通知》（厦证监发【

2013

】

18

号））

精神和要求，为切实加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基础工作，提升财务会计核算水平、提高财

务信息披露质量，公司完成了自查阶段工作，并形成了《关于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整改报

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979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2013-92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弘卓业

"

）持有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768,

309,300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9.95%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截至本公告前，中弘卓业质

押本公司股份

473,214,237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4.61%

。

接中弘卓业通知，

2013

年

10

月

30

日，中弘卓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4,175,100

股质

押给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38%

。

上述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中弘卓业共质押本公司股份

557,389,337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8.99%

。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10

月

31

日

股票代码：

002499

股票简称：科林环保 公告编号：

2013-025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专项补贴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接到苏州市吴江区财政局、苏州市吴江区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吴财企字

[2013]272

号 《关于拨付

2013

年度省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专项引导资金

（第一批）的通知》，公司将获得

2013

年度省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专项引导资金

700

万元，用于科林

总部环保科技园建设项目。

公司在收到补贴后，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将该补贴款计入相应期间的递延损益，具体的会计处理

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86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72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公告（公告编号：

2013-063

），披露了本公司为《苍南

江南海涂围垦区软基处理二期工程

--

料场开采及围垦区域填方工程》的中标单位，中标金额为人民币壹亿

叁仟叁佰贰拾伍万玖仟壹佰陆拾陆元（

133,259,166.00

元）。

公司近日与苍南县海涂围垦开发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了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编号：

CNJS130805-170

。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

、该项目的业主方：苍南县海涂围垦开发有限公司。

2

、该项目承包方式：施工总承包模式。

3

、该项目的工程工期：

700

日历天。

4

、公司在

2010

年

10

月与该业主签订了《苍南县江南海涂围垦工程第

III

标施工承包合同》，合同金额

27,751.71

万元。

2012

年上述围垦工程项目实现营业收入

3,483.22

万元，占

2012

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2.49%

。

5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合同主要内容

1

、合同金额：暂定人民币

133,259,166.00

元。

2

、工程承包范围：填方地点位于围垦区内东塘海堤以东、灵宜路至海景路区域。

3

、结算方式：工程进度款按月工程进度的

90%

进行支付，余款在工程竣工且工程验收合格，经审计部

门审计，资料归档，办理竣工结算后除扣留

2%

的工程保留金外一次性付清。 工程保留金满一年后予以支

付。

4

、履行期限：监理人发出开工令的日期起计，工程工期

700

日历天。

5

、违约责任：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本合同金额合计占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9.52%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

两个会计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2

、本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该业主形成依赖。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合同系工程承包项目，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 苍南县海涂围垦开发有限公

司和本公司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该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本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五、备查文件

《苍南江南涂海涂围垦石料开采及围垦区域填方施工承包合同协议书》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214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

2013－055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立科技

"

、

"

公司

"

）于

2008

年

1

月完成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事宜，并于

2008

年

2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聘请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

发证券

"

）担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

2013

年

10

月

15

日，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A

股的相关议案。

2013

年

10

月

31

日公司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浙商证券

"

）签订了《浙江

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保荐协议》，聘请浙商证券担任大立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保荐机构。 浙商证券持续督导的期间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的一个完

整会计年度。 浙商证券指派保荐代表人江轶先生、程超先生负责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

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

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实施完毕，公司与广发证券终止

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 广发证券未完成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持续督导工作

将由浙商证券承接。

浙商证券简介及保荐代表人江轶先生、程超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附件：

保荐机构简介：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注册资本为

30

亿元，注册地为浙江省杭州市。 公司具备中国

证监会批准的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

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IB

业务；代办系统主办券商；实施证券经纪人制度；融资融券业

务；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承销等各项业务资格。

保荐代表人简历：

江轶先生

浙商证券投资银行业务部总经理助理，保荐代表人，法学硕士，

2008

年起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工作，先后

参与或负责了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等工作。

程超先生

浙商证券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保荐代表人，浙江大学管理学硕士。 曾任职于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 主持或参与了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中小板上市项目、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项目、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中小板上市项目、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项目、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配股项目、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等工

作。

证券代码：

002214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

2013－056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A

股）

25,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6.80

元。截至

2008

年

1

月

31

日，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5,00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

17,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15,579.84

万元。 上述

资金到位情况业经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浙天会验〔

2008

〕

16

号）。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证券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西

湖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止

2013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西湖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

号为：

95040154800000914

）余额为

507,902.48

元；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账号为：

7331710182600060718

）余额为

30.12

元。 为方便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公司已于

2013

年

10

月

23

日将上述资金转入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366258360858

），并分别办理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西湖支行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

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手续。

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后，公司与广发证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西湖支行、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分别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214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

2013－057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A

股）

25,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6.80

元。截至

2008

年

1

月

31

日，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5,00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

17,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15,579.84

万元。 上述

资金到位情况业经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浙天会验〔

2008

〕

16

号）。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证券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2008

年

2

月

29

日，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披露。

2013

年

10

月

15

日，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A

股的相关议案。

2013

年

10

月

31

日公司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浙商证券

"

）签订了《浙江

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保荐协议》，聘请浙商证券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保荐机构。

因保荐机构由广发证券变更为浙商证券， 公司与浙商证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于

2013

年

10

月

31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广发证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

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即日终止。

新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为：

一、公司已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

(

以下统称

"

开户银行

")

开设募集资金专用帐户

(

以下

简称

"

专户

"),

帐户为

366258360858

，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浙商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浙商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

浙商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浙商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浙商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

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浙商证券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

(

每月

5

日前

)

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浙商证券。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779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

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

,

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浙商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浙商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浙商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要求向公司、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

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浙商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浙商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

未配合浙商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

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676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36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补偿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因市政动迁，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顺威电器有限公司（下称

"

上海顺威

"

）经与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沙

河村民委员会及上海沙河工贸有限公司（下称

"

甲方

"

）进行数月磋商，就甲方提前收回上海顺威所承租土

地及上海顺威在租赁土地上建造之建筑物等的处置事宜，于近日与甲方签订了《补偿协议》。 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协议主要内容

1

、租赁土地及其上建筑物的处置

甲方与上海顺威提前终止原租赁协议， 甲方向上海顺威支付共计人民币

2566

万元 （以下称

"

总价

款

"

），该总价款包括支付上海顺威建于租赁土地上的所有平整场地、厂房、宿舍、棚架等建筑物、构筑物以

及公用设施、绿化等不可搬离、移动物（统称

"

标的物

"

）的补偿费用以及上海顺威搬迁处置费用。 上海顺威

在收到第一期补偿款的前提下按约定条件搬离租赁土地并将标的物交予甲方。

2

、租赁土地和标的物的接收

上海顺威须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最迟不得晚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将租赁土地上可搬离移动资

产及包括现有所有租赁户搬离并通知甲方接收，甲方须于接到上海顺威接收通知起

15

日内接收租赁土地

和标的物。

3

、总价款支付方法

1

、甲方应在

2013

年

10

月

31

日前先行给付上海顺威第一期补偿款人民币

300

万元。 待上海顺威将租

赁土地和标的物一次性交予甲方接收之日起

15

日内，甲方将余款人民币

2266

万元一次性给付上海顺威。

二、对公司的影响

1

、 评估机构对本次搬迁涉及的上海顺威在租赁土地上所建造标的物补偿费及搬迁费等进行了评估。

上海顺威与甲方对评估结果一致认定，并根据公平、公允原则，参考评估价值确定补偿款共为人民币

2566

万元。 本次补偿定价符合现行市场行情和相关政策。

2

、补偿款将计入

"

营业外收入

"

，预计不会对本年度及以后年度的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经营业绩构

成重大影响，具体影响金额以年度审计确认结果为准。

3

、鉴于昆山顺威电器有限公司已全面承接上海顺威的业务，此次搬迁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三、已收到补偿款情况

截止目前，上海顺威已收到第一期补偿款共计人民币

300

万元。

四、其它

公司将根据补偿款的到帐情况及相关事项进展情况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0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９

证券简称：航天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

报告全文及正文，因对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的披露规定理解不够准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核反馈意见，现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中“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更正如下：

原文：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１３２

，

１２８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

国有 法

人

２０．８７ ２１６

，

９６９

，

４７６ ０

无

湖北聚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 法

人

５．３６ ５５

，

７１３

，

６２６ ０

无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３．１２ ３２

，

４１１

，

４３５ ０

未知

华夏证券有限公司 其他

１．１３ １１

，

７４１

，

６０１ ０

未知

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１．０２ １０

，

６１８

，

２６６ ０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富裕主

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９ ８

，

２０８

，

７２５ ０

未知

兰海物业 其他

０．５３ ５

，

５２２

，

３７２ ０

未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０．３７ ３

，

７９５

，

６０７ ０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平衡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３４ ３

，

４９５

，

９９８ ０

未知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０．３２ ３

，

３７１

，

０３８ ０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

２１６

，

９６９

，

４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湖北聚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５５

，

７１３

，

６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

，

４１１

，

４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证券有限公司

１１

，

７４１

，

６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６１８

，

２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８

，

２０８

，

７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兰海物业

５

，

５２２

，

３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３

，

７９５

，

６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４９５

，

９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３７１

，

０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以上股东中， 湖北聚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航天时代

电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与中

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同为航天科技集团下属企业。 其他股

东未知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更正为：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１３２

，

１２８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

国有 法

人

２０．８７ ２１６

，

９６９

，

４７６ ０

无

湖北聚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 法

人

５．３６ ５５

，

７１３

，

６２６ ０

无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３．１２ ３２

，

４１１

，

４３５ ０

未知

华夏证券有限公司 其他

１．１３ １１

，

７４１

，

６０１ ０

未知

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１．０２ １０

，

６１８

，

２６６ ０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富裕主

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９ ８

，

２０８

，

７２５ ０

未知

兰海物业 其他

０．５３ ５

，

５２２

，

３７２ ０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平衡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３４ ３

，

４９５

，

９９８ ０

未知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０．３２ ３

，

３７１

，

０３８ ０

未知

瑞士信贷（香港）有限公司 其他

０．３１ ３

，

１８１

，

２００ ０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

２１６

，

９６９

，

４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湖北聚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５５

，

７１３

，

６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

，

４１１

，

４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证券有限公司

１１

，

７４１

，

６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６１８

，

２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８

，

２０８

，

７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兰海物业

５

，

５２２

，

３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４９５

，

９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３７１

，

０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瑞士信贷（香港）有限公司

３

，

１８１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以上股东中， 湖北聚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航天时代

电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与中

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同为航天科技集团下属企业。 其他股

东未知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其他内容不变。公司更新后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

文（修订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

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证券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１１

武钢债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３６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５

公司债代码：

１２２１２８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涉及补充评估相关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武钢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收购的

目标资产定价所依据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均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至今已超过一年的有效期限。

为验证本次非公开发行对价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以来是否发生对上市公司的不利变化，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华”、“评估机构”）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拟收购

目标资产进行了补充评估，主要情况如下：

一、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情况

本次中企华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本次拟收购目标资产进行了补充评估，并出具了评估

报告。 补充评估结果如下：

公司名称 股权比例

账面净资产

（万元）

成本法

（万元）

收益法

（万元）

采用结果

（万元）

增值率

％

武钢矿业

１００％ ４６８

，

７９１．３５ ８３６

，

１６３．４０ ８２１

，

８６２．３０ ８３６

，

１６３．４０ ７８．３７

武钢国际资源

１００％ ２１３

，

５５４．２８ ３７７

，

２５０．１４ ３７７

，

２５０．１４ ７６．６５

武钢巴西

９０％ ６２

，

１１２．１３ ８２

，

３４２．５９ ８２

，

３４２．５９ ３２．５７

武钢（澳洲）有限

１００％ ７２

，

１５８．８９ １４５

，

８４４．１７ １４５

，

８４４．１７ １０２．１２

小计

８１６

，

６１６．６５ １

，

４４１

，

６００．３０ ７６．５３

综上，本次拟收购目标资产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值为

８１６

，

６１６．６５

万元，经评

估，总评估值为

１

，

４４１

，

６００．３０

万元，评估增值

６２４

，

９８３．６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７６．５３％

。

二、两个基准日的评估结果差异说明

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汇总评估结果较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汇总评估结

果低

３２

，

６３０．３７

万元，变动率

－２．２１％

。 其中：合计账面值的变化为较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基准日减少

３４

，

２１３．２４

万元，考虑账面差异对评估的影响后，本次评估增值

１

，

５８２．８７

万元，增值率

０．１１％

。 具体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２．９．３０

评估值（

ａ

）

过渡期间损

益（

ｂ

）注

１

增资影响

（

ｃ

）注

２

其他事项

（

ｄ

）注

３

按原定价原则

计算得到的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资产价值

（

ｅ＝ａ＋ｂ＋ｃ＋ｄ

）

２０１３．３．３１

评估值（

ｆ

）

变化额

（

ｇ＝ｆ－ｅ

）

武钢矿业

７９７

，

５２６．７９ １４

，

３２３．４４ ４

，

８４４．８１ ８１６

，

６９５．０４ ８３６

，

１６３．４０ １９

，

４６８．３６

武钢国际资源

３８２

，

５１０．２９ －１５３．６５ １７

，

５６３．８８ －４

，

５０５．１４ ３９５

，

４１５．３８ ３７７

，

２５０．１４ －１８

，

１６５．２４

武钢巴西

１６４

，

７２４．６６ ８３．８３ －８１

，

５５２．７２ ８３

，

２５５．７７ ９１

，

４９１．７７ ８

，

２３６．００

武钢（澳洲）有限

１４５

，

９４１．４０ ７

，

６９７．５２ －６６２．１０ １５２

，

９７６．８２ １４５

，

８４４．１７ －７

，

１３２．６５

小计

１

，

４７４

，

２３０．６７ ２１

，

９４２．７６ １７

，

５６３．８８ －７３

，

７１９．８８ １

，

４４０

，

０１７．４３ １

，

４４１

，

６００．３０ １

，

５８２．８７

注

１

：过渡期间损益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期间损益。

注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两个评估基准日期间， 武钢集团累计向武钢国际资源增资

１７

，

５６３．８８

万元。

注

３

：其他事项影响包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变动、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及专项准备等，主要影响为武钢国

际资源和武钢巴西持有的

ＡＤＩ

、

ＭＭＸ

等上市公司股票市值变化。

注

４

：上表中的小计数中已考虑武钢巴西

９０％

权益的影响。

按照武钢股份与武钢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

日签订的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及对期间损益的相关安排，如

上表所示，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本次拟收购目标资产评估值为

１４４．１６

亿元，考虑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两个评估基准日期间损益、增资及其他影响事项等因素后，补充评估结果没有

出现对上市公司不利的变化，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继续按照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

估报告书所确定的交易资产价格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 符合经武钢股份股东大会以及武钢集团总经理办公

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的非公开发行方案，不存在损害武钢股份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有继续执行的效力，不影响本次交易价格。

对上述情况，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１

、 武钢股份本次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目标资产的相关方案和定价原则已依法在相关

协议中明确约定，并依照法定程序分别经武钢股份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武钢集团总经理办公会决议

通过以及国务院国资委的正式批准，审批程序合法、有效；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推进过程中，武钢股份的股东大会决议及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文件均在有效执行过

程中；本次拟收购目标资产的行为和评估价格已依法完成国务院国资委的核准和备案程序。

３

、鉴于本次拟收购目标资产收购定价所依据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已经超过有效期限，目前已实施了评估

验证程序，结果表明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期间未出现对上市公司不利的变化；武钢股份

本次拟收购目标资产的股权结构、资产状况、财务和盈利情况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化；继续按照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所确定的交易资产价格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经武钢股份股东大

会以及武钢集团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的非公开发行方案，不存在损害武钢股份

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继续执行的效力。 ”

公司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

“本次发行所涉及收购资产的定价原则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批准程序并明确载于相关股权

／

股份转让协议

中，相关评估报告也已履行了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应当履行的必要备案程序，相关批准和备案合法、有效。上述

验证评估结果的非重大变化，不会对本次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特此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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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002247

股票简称：帝龙新材 公告编号：

2013-057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3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9

：

30

2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姜飞雄先生。

6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

、出席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共有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5

名出席，代表公司股份

55,312,985

股，占公司总

股本

128,800,000

股的

42.9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并进行现场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

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1

）选举候选人姜飞雄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55,312,9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姜飞雄先生当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

2

）选举候选人姜祖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55,312,9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姜祖功先生当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

3

）选举候选人姜丽琴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55,312,9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姜丽琴女士当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

4

）选举候选人姜祖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55,312,9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姜祖明先生当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

5

）选举候选人毛时法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55,312,9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毛时法先生当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6

）选举候选人范钧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55,312,9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

反对：

0

股。 范钧先生当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1

）选举候选人杜雪芳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55,312,9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杜雪芳女士当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2

）选举候选人陈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55,312,9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陈敏先生当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王侃、钱晓波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1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247

股票简称：帝龙新材 公告编号：

2013-058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保证监事会决议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0

月

31

日召开了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由杜雪芳女士、陈敏先生

2

位监事和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徐民先生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1

：

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公

司监事（含职工代表监事）应出席

3

人，亲自出席会议

2

人，监事徐民因工作出差，未能亲自参加本次会议，

委托监事杜雪芳代为出席并表决。 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经与会监事推选，会议由杜雪芳女士主持。 经过充分讨论，形成了以下决议：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徐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

年

11

月

1

日

附件：徐民先生简历

徐民先生：

1969

年出生。

2002

年至

2007

年任浙江万利实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2007

年

6

月起任公司监

事会主席、副总工程师。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247

股票简称：帝龙新材 公告编号：

2013-059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0

月

31

日召开了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由姜飞雄先生、姜祖功先生、姜丽琴女士、姜祖明先生

4

位

董事和毛时法先生、范钧先生

2

位独立董事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11

：

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表决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6

人，实际出席董事

6

人

,

其中董事姜祖功先生以通讯方式表决。公司部分监

事和全体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全体董事推选，会议由董事姜飞雄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

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姜飞雄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二、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

议案》。

1

、会议选举毛时法、范钧、姜丽琴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毛时法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

员；

2

、会议选举范钧、毛时法、姜祖功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范钧为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主任委员；

3

、会议选举范钧、毛时法、姜祖功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范钧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委

员；

4

、会议选举姜飞雄、姜祖功、范钧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长姜飞雄为战略委员会主任委

员。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三、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及相关高级管理

人员的议案》。

1

、聘任姜飞雄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2

、聘任姜丽琴女士、姜祖明先生、王晓红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姜丽琴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聘任汤飞涛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聘任王晓红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以上高管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董事会秘书王晓红女士的通讯地址：浙江省临安市玲珑工业区环南路

1958

号，邮政编码：

311301

，联系

电话

: 0571-63818733

，传真：

0571-63818603

，电子信箱：

dsh@dilong.cc

。

四、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审计委员会的提名，会议决定聘任杜雪芳女士为公司审计部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

同。

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管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毛立新先生因个人原因，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独立董事寿邹先生因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已满六年

,

根据相关规定不能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在此，公司董事会谨向毛立新先生、寿邹

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1

月

1

日

附件：相关高管人员简历

姜飞雄先生：

1964

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临安市人大代表、临安市慈善总会常务理事、

临安市工商联副主席。

2007

年

6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

2009

年

5

月至今兼任成都帝龙新材料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2009

年

6

月至今兼任北京帝龙北方新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2009

年

12

月至今任浙江帝龙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2010

年

10

月至今兼任廊坊帝龙新材料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2013

年

5

月至今兼任本公司总经理。 姜飞雄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8.73%

，通过

浙江帝龙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公司股份

29.87%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姜丽琴女士：

1963

年出生，中专学历，会计师。

2007

年

4

月至

2010

年

4

月任帝龙控股监事，

2007

年

6

月

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2011

年

6

月至今兼任浙江帝龙永孚新材料有限公司监事，

2012

年

5

月至

2013

年

10

月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姜丽琴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2.91%

，为实际控制人姜飞雄先生

的姐姐，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姜祖明先生：

1953

年出生，

2007

年

6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2012

年

10

月至今兼任临沂帝龙法定代

表人、执行董事。

2013

年

10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姜祖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0.79%

，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晓红女士：

1980

年出生，本科学历。

2008

年

3

月至

2009

年

3

月就职于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任主办会计，

2009

年

3

月至

2013

年

10

月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13

年

10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书。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及公司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汤飞涛先生：

1968

年出生，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

2002

年至

2007

年任浙江万利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2007

年

6

月至今任本公司总工程师。汤飞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0.63%

。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杜雪芳女士：

1964

年出生，中专学历，统计师。

2007

年

6

月至

2011

年

8

月任公司审计部经理，

2007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2009

年

5

月至今兼任成都帝龙新材料有限公司监事；

2009

年

6

月至今兼任北京帝龙北

方新材料有限公司监事；

2010

年

10

月至今兼任廊坊帝龙新材料有限公司监事；

2012

年

10

月兼任帝龙新材

料（临沂）有限公司监事。

2013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审计部经理。杜雪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及公司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